（一）项目背景
为响应上级主管部门相关要求、契合采购人业务发展实际需求，现拟通过招标方式确定成交供应商，对采购人2025 年度及 2026 年度预算执行情况、财务收支情况、财务报表真实性与合规性、内控风险评估等事项开展专项审计工作。成交供应商需按年度分别出具：①报表情况审计报告；②年度财务审计报告；③内控评估报告，并协助采购人完成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填报工作。
（二）项目预算
7万元/2年 
（三）资格要求
1.根据现行法律法规的要求，设置供应商投标的特定资格条件。
1.1提供由财政部门核发的会计事务所执业证书复印件并加盖公章。
2.投标人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的条件，提供以下材料：
2.1营业执照副本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或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或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或基金会法人登记证书扫描件或复印件并加盖公章。
2.2财务状况报告等相关材料：提供2024年经第三方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企业财务报告扫描件（应包括完整的审计报告和财务报表）或提交响应文件截止日期前近3个月内银行出具的资信证明复印件并加盖公章。
2.3 2025年至少1个月的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险费的相关证明材料扫描件或复印件并加盖公章。
纳税零申报供应商应当按照以下任意一种方式提供相应证明文件：1）税务大厅零申报报表且加盖受理章；2）网络申报截图复印件加盖公章。
依法免税或不需要缴纳社会保障资金的供应商，应提供税务机关出具的依法免税的证明文件或社会保险基金管理部门出具的不需要缴纳社会保障资金的证明文件。
新成立的供应商按实际的缴纳情况递交相关证明。
2.4 提交响应文件截止日前3年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的书面声明（提交响应文件截止日前成立不足3年的供应商可提供自成立以来无重大违法记录的书面声明）并加盖公章。
注：按照《财政部关于在政府采购活动中查询及使用信用记录有关问题的通知》（财库〔2016〕125号）的要求，实际查询结果以采购代理机构于响应文件开启当日、响应文件开启时间之前打印的信用中国、中国政府采购网的查询结果为准。
2.5 供应商须由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的委托代理人参加磋商。供应商若为法定代表人参加磋商，需提供法定代表人资格证明书（须加盖投标单位公章）及有效期内的身份证明复印件（如身份证、驾驶证、护照等）；供应商若为供应商代表参加磋商，须提供法定代表人授权书（须由法定代表人签字或盖章）和供应商代表有效期内的身份证明复印件（如身份证、驾驶证、护照等）。
3.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参加磋商，供应商须提供《非联合体磋商声明函》。
4.本项目不允许分包、转包。供应商须提供相应承诺函并加盖公章。
5.是/否属于集采目录内：否 
（四）服务期
签订合同之日起2年的服务期（特殊情况以合同为准）。
（五）服务地点
天津市滨海新区中医医院。（特殊情况以合同为准）。
（六）付款方式
2025年度审计报告完成并经委托方验收合格后支付合同总额的50%， 2026年度审计报告完成并经委托方验收合格后支付合同总额的50%。 
（七）技术要求
依据《政府会计制度—行政事业单位会计科目和报表》，对采购人2025年1月1日至2026年12月31日该会计期间的会计凭证及编制的财务报表和预算会计报表的准确性进行审核，每年出具三份审计报告，其中：一份报表情况的审计报告、一份年度财务审计报告、一份内控评估报告，并协助填报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1.预算、财务收支等审计
1.1预算、结算执行情况
（1）对预算编制、执行及结果的分析；
（2）决算的对比分析等；
1.2 财政、财务收支的真实性、合法性和效益性
（1）年度收入、支出、结余情况；
（2）收支核算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包括各项收入和支出的核算是否真实完整；是否存在人为调整结余；结余是否准确）；
（3）人员支出的合理性和合规性（重点：绩效工资是否符合审批内容和发放标准）；
（4）是否存在违规发放津贴、补贴的情况；
（5）各项基金及折旧摊销的计提是否完整规范（包括固定资产折旧、坏账准备等）；
（6）年度财政专项资金的使用情况（包括项目收入、使用、收回和结余情况）。
（7）工程项目（包括基建项目、维修项目等）管理及转固等情况。
（8）科研经费（包括教学经费、各级匹配的科研经费等）管理及使用情况，是否存在科研项目不按期结题或结题不结账、科研项目合作和科研成果管理不规范、以及使用科研经费购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是否入账等问题。
2.往来款项管理情况
2.1应收款项的性质及账龄，分析债权的可收回性和风险管控情况；
2.2应付款项的性质及账龄，分析债务的可支付性。
2.3重点审查各项应收款项、应付款项的核对、清理不及时、跨年度结算或长期挂账等问题。
3.资产管理情况（不含应收款项）
3.1无形资产和固定资产的产权是否明晰，是否存在账外资产的情况；调拨、接收捐赠资产是否及时记账，记账科目是否正确；
3.2对租赁资产的管理情况。
3.3对国有资产增值保值的分析。
3.4资产处置范围、审批程序、处置方式、收入管理等方面是否存在违规问题，是否存在擅自处置资产等情况。
4. 财务报表情况
4.1 2025年度、2026年度财务报表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并出具报告。
5. 内部控制情况
5.1 单位内控现状是否合法合规，是否存在制度缺陷与管理漏洞
5.2 是否建立系统性的单位内部控制管理制度，相关内控制度的执行情况。
5.3 内部控制制度是否得到认真贯彻执行，不相容岗位分离等是否落实等。
5.4 结合审计情况，出具一份内控风险评估报告。
5.5 协助填报每年度的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八）其他要求
1.报价要求 
1.1投标报价以人民币填列。 
1.2投标人的报价：包括审计服务项目所发生的一切费用。所报价格为验收合格之后的最终优惠价格。 
2. 服务要求 
时间要求：2026年6月30日前按需方要求完成2025年度审计服务项目中所有内容；2027年6月30日前按需方要求完成2026年度审计服务项目所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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